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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
 

 

 

苏建教〔2017〕472 号 

 

 

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启用住房城乡建设 
领域相关从业人员考核合格电子证书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（委），泰州建工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

建设局： 

    为进一步推进建筑业改革发展，减少企业和人员负担，降低

管理成本，提高服务和监管效能，实现证照数字化管理目标，根

据《省政府关于加快江苏政务服务网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

〔2017〕53 号）和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同意在江苏省内

开展从业人员有关证书电子化试点的复函》（建办人函〔2017〕470

号）的要求，我省将启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相关从业人员考核合

格电子证书（以下简称“电子证书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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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范围 

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公布的《江苏省涉

企培训考证目录清单》，此次电子证书发放范围包括：住房城乡

建设领域专业人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（以下简称“现场管理

人员”合格证书），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

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以下简称“安管人

员”合格证书）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（以下简称“特

种作业人员”操作资格证书）。 

二、实施方法 

（一）启用 

自 2017 年 9 月 28 日起，我省对上述发放范围内各类考试合

格人员发纸质证书的同时，试发电子证书。2017 年 12 月 1 日起，

全面启用电子证书，停发同名纸质证书。原纸质证书在有效期内

的可继续使用，办理变更、延续、复核等业务后改发电子证书。

持证人员通过相应业务系统获取电子证书及办理变更、延续、复

核、注销等事项。 

1.“现场管理人员”合格证书。个人凭帐号登录“江苏省建设

考试培训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www.jscin.gov.cn/web/KSPXW/default.aspx）。 

2.“安管人员”合格证书。所在企业凭帐号登录“江苏省建

筑业信息监管平台 2.0”（http://221.226.118.170:8080/index）。 

3.“特种作业人员”证书。所在企业凭帐号或由特种作业人

员 考 核 基 地 代 为 登 录 “ 江 苏 省 建 筑 业 信 息 监 管 平 台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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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://221.226.118.168:7080/jscbmis/）。 

（二）查询验证 

企业、持证人员或各行政管理部门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核验

电子证书实时信息： 

1. 登录“江苏政务服务网-综合服务旗舰店-江苏住建厅旗舰店 

–证照查询”（http://58.213.147.226:7080/QLSXHY_TY/MattersCenter/Pages/Housing.aspx）； 

2. 关注“江苏省建设信息”微信公众号； 

3. 扫描电子证书二维码。 

（三）使用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规定，可靠的电子证书

具备与同名纸质证书相同效力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在实名制、企业资质核准、工程招投标、施工许可、工程质量安

全监督、执法监督检查、竣工验收及备案等管理中应当认可由江

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电子证书。  

（四）样式 

查询和打印输出的电子证书采用 PDF 文件格式（附件 2）。 

在使用电子证书过程中，企业、持证人员及管理部门如有疑

问和建议，请及时与我厅考试与注册中心联系。 

联系方式： 

025-51868680  “现场管理人员” “特种作业人员” 

025-51868235  “安管人员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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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关于同意在江苏省内开展从业人员有关证书电子化 

试点的复函（建办人函〔2017〕470 号） 

          2. 电子证书式样 

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2017 年 9 月 26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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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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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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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，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，新 

疆建设兵团建设局，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

厅各驻外办事处。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6 日印发 


